馆发改〔2021〕32号
对政协馆陶县第十届委员会

第一次会议第55提案的答复
闫永庆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控制天然气工业价格的意见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我县天然气价格的关心和关注，您所提的建议，充分体现价格管理工作要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工作要求。

我县现有两家供气企业，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、馆陶县中燃燃气有限公司，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承担我县徐村乡以南区域供气。

 根据《馆陶县建立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及调价方案》(馆发改价格〔2021〕1号)文件规定：（一）联动机制：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可随上游门站（企业综合购气）价格浮动等额上（下）浮动。

（二）执行方式：当上游门站（企业综合购气）价格上（下）浮动时，燃气经营企业按照上游门站（企业综合购气）价格浮动等额上（下）浮动，报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后执行。

当前受上游气价上调、气源供应影响，又进入冬季取暖期，天然气作为基础产品，关系我县工业企业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，我局将会同相关单位督促两家供气企业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执行工业用气价格备案，充分认识并抓好天然气保供稳价工作，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局工作的支持，希望您多提宝贵建议。
馆陶县发展和改革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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